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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案件将追究

■ 秦川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8月17日会同华北环境保
护督查中心约谈了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负责同志。环保部约谈地方企业，还并不
多见。此次约谈并非没有先兆，6月，环保部公布
2014 年度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处罚情
况时，北京排水集团下属的通州区次渠污水处理
厂已被挂牌督办。

先有督查，后有约谈。督查时发现了不少问
题，比如部分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如果处理污
水的企业长期排污，岂非尸位素餐，莫大讽刺？如
果对污染不及时做无害化处理，污染就会进一步
扩散，未来将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化解。

不回避问题，更不掩饰问题，约谈是手段也是
责任。诚如报道所称，环保部约谈地方企业，还并
不多见。正因如此，环保部约谈北京排水集团，不
仅具有现实价值，更显现出一种导向意义。对政
府可以约谈，对企业也可以约谈，约谈不会看人下
菜碟儿，也不能选择性约谈，只约谈那些无关紧要
的企业。

约谈不是空谈，也不是浪漫的约会。这种面
对面的批评，是一种具有探索意义的监管创新，具
有一定的震慑力。这次约谈不知道将释放什么样
的效果，但不难推断，有了环保部的约谈，北京排
水集团不会无动于衷。原因有两点，一是，被环保
部点名并约谈，就相当于头顶上高擎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这是一把问责之剑，如果不整改，问责
就会启动。二是，对于北京排水集团来说，尽管存
在问题的是下属企业，但是监管责任不可丢。特
别是在北京大力治污、改善环境质量的背景中，北
京排水集团更应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离不了良法善治，被
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已经施行，备受期
待。应该看到，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势必存在不少
问题。这就更需要执法部门提高执法能力，需要
企业多一些守法意识。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履新不久即坦言，过去环
保执法过松过软，环保不守法是常态，而今后要把
这个常态翻过来，让守法成为常态，无论政府还是
企业都要守法，都要守住底线，守不住底线就将吃
不了兜着走。

约谈不是约会空谈，问责不是责问。新环保
法不是纸老虎，不是棉花棒，而是杀手锏。让约谈
来得更猛烈些，让问责来得更彻底些！有了问责
机制，约谈更纯正，污染企业才不敢乱来。

■ 饶思锐

据媒体报道，海口绿谷康都 9 号楼
项目因投资方资金长时间不到位，导致
施工方已拖欠工人工资达10个月之久，
总额超百万元以上。近日，该项目工人
采用钢筋拦堵南海大道的过激方式进行
讨薪，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频频出现的极端表达，不同的过激方
式，共同的讨薪目的……这类公共事件在
各地不断上演，一样的套路，不一样的版
本，让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建筑工人讨薪

频频出现这样的惯性思维，为什么走不出
“暴力讨薪——圆满解决”的怪圈？海南也
曾有过不少因为暴力讨薪而被追究法律责
任的先例，然而这些先例却依然无法改变
暴力讨薪频频上演的现状。究其原因，正
常维权途径效率较低，而“一闹就有”式的
惯性思维已经先入为主，维稳式政府关注、
发力更让他们尝到了甜头，找到了捷径，极
端表达层出不穷也就见怪不怪了。

极端表达若有违法行为，自然应该
承担法律责任，但欠薪者的违法违规行为
更值得追究。这次极端讨薪，是承建方长
期欠薪所致，承建方让找建设方，建设方
相互推诿，工人工资自然如镜花水月。然
而，我们更要追问，工资保证金制度和工
资月结制度为何就形同虚设？如果该项

目已经缴纳了工资保证金，相关部门完全
可以先期支付工人工资，完全可以实行工
资月结；如果没有缴纳保证金，该项目为
何能够得以开工？《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
若干规定》早就规定，未按规定存储工资
保证金的，相关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
或者批准开工报告。这一规定为何落不
到实处？相关企业为何敢以有令不行？
如果不对这些企业进行相应处罚，欠薪事
件依然不会划上“句号”。

建筑等行业工人工资靠什么来保障？
其正当权益又靠谁来维护？事实一再证
明，企业良心是靠不住的，关键还是要靠法
律、靠制度。只有维护法律刚性，显现制度
优越性，将相关制度落到实处，才不会让工
人频频“受伤”，才能让企业不敢拖欠工资。

■ 张成林

近日，省政府出台的《海南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
意见》提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可离
岗创业。“对于离岗创业的，经原单位同
意，自签订离岗创业协议之日起3年内
保留人事关系，与原单位其他在岗人员
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

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8月19日
《海南日报》）

当前，经济下行风险仍在，就业压力
严峻，结构性矛盾凸显，在此情形下，如何
更好地鼓励创新，以创业带动就业，更好
地将高校和研究院所大量闲置的研究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亟需思考
的问题。鼓励体制内人员“走出去”，为其
创业提供政策支持，这一举措对于畅通人
才流动渠道，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点赞。

离岗创业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有
效途径。科技部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国
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
研成果3万项，但其中能转化并批量生产

的仅20%左右，成果转化率之低饱受诟
病。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
大多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由于囿于环境
的限制，其能力难以施展，科研成果也很
难发挥应有效力。而离岗创业顺应了科
技创业的趋势，可进一步打破制约人才流
动的藩篱，为科研成果走向市场打开一扇
窗户，同时，在激烈的创业竞争中，专业技
术人员也更易于激发出科研创新的潜力。

对事业单位而言，离岗创业可促使
其进一步“瘦身”、增效。当下，事业单位
人员的渐趋饱和，一方面带来不少闲置
人员，造成对人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
面，也难免形成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
的弊病。即便如此，许多干部职工却难

舍得之不易的“铁饭碗”，不敢轻言离
职。而离岗创业的政策便利，则可消除
后顾之忧，给有技能、有魄力的干部职工
铺平发展的道路，既可实现人尽其才，又
可实现机关瘦身、增效，获得双赢。

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离岗创业虽有
一定风险，但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
径。与其在体制内守着与激情、兴趣无甚
关联的“铁饭碗”，倒不如斩钉截铁地在宽
松的创业环境中驰骋翱翔。另外，3年内
保留人事关系，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
岗位晋升等方面的权利，无疑给技术人员

“转身”提供了编制上的“兜底”保障。
离岗创业虽有诸多益处，但还需政

府部门因势利导，不断完善保障机制，为

创新创业人员“撑腰壮胆”。首先，在加
强引导的同时，要做好“托底”保障。既
要让干部职工认识到创新创业对于实现
个人价值的意义，同时，还要畅通创业失
败或创业不成功返回原单位的通道，免
除后顾之忧。其次，机关单位要立足实
际，量体裁衣，对有志者积极鼓励支持，
对创业成功者及时褒奖、充分宣传。另
外，完善的保障机制不可或缺。要根据
实际情况，将各项政策规定再细化、再完
善，进一步放宽对离岗创业的审批限制，
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加大金融支
持，尽力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尽
可能创造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让离岗创
业真正为体制内人员“下海”托底提气。

离岗创业为创业创新“托底提气” 约谈不是空谈
问责不是责问

落实保证金制度才能遏止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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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最高法发布《领导干部干
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
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
规定》。根据此规定，法院将建立信息
库专库，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案件的行为，将一律录入信息专库，
并报送相关党委政法委和上一级人民
法院。而对于法院内部工作人员对案
件进行的批示等，将存入案件卷宗。

长期以来，某些官员总是千方百计
地插手一些案件，干扰司法的正常进行，
为亲友、下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此类违

法违规行为，不仅损害了司法的公平正
义，也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得以滋生
乃至泛滥。最高法发布的两个规定，有
助于法官公平审判，维护司法正义，其积
极作用不言而喻。实践证明，法律越严
谨，法规越明确，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也
就越严密越坚固。这真是：

插手案件必追究，
公仆徇私岂入流？
依法治国成铁律，
谁敢违犯撞破头！

（图/文 吴之如）

@人民日报：如何看中式教学完
胜。中式教学完胜，不是火炮对长矛的
胜利，而是教学方法的胜利。这种方法
有其弊，但优势显然。“参差多态是幸福
之源”，别用一种模式代替所有模式。任
何模式都有优缺点，既要扬长避短，更要
取长补短。文明并非只有冲突，完全可
以融合，少对抗多对话，双方受益。

@人民日报：那些填不完的表格有
多大用？导致“表”灾泛滥的首要原因，
是官僚主义懒政思维。表格填写本来是
管理部门的正常需要，了解基层情况需
要管理人员深入基层且真正“身”入基
层，但现在不少管理人员习惯于坐在办
公室里，习惯于单纯地看基层一级级汇
报上来的材料。

@新京报评论：蜡像之丑，丑陋的不
是明星。一组关于四川华蓥山中外名人
蜡像馆的照片在网络上蹿红。照片上的

明星个个衣着老土，造型奇葩。对于蜡
像馆一方，既然承认“做得比较随意”，却
又拉不下脸来承认自己的作品是次品，
就这样从游客身上敛财，敛得不太地道。

@新京报评论：我们需要更多灾害自
救类影像作品。从 2008 年汶川地震开
始，民众便已开始对灾难自救类纪录片或
教学片这类影像作品，有旺盛的需求，但
这一需求至今仍未得到满足。尤其是纪
录片和电视专题片，在履行知识传播的公
共职能问题上，仍处于失语状态。（张辑）


